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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需要，泸水市公安局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10名，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公开招聘，择优聘用。本次招聘的工作人员要求符合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范围。
二、招聘计划及岗位
泸水市公安局  保安员（10名）；
男性优先，具体岗位根据实际需要分配。
三、招聘对象和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热爱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能吃苦耐劳；
（二）具有本地户籍居民，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持《就业失业登记证》属就业困难人员援助对象，其中零就业家庭成员优先；
就业困难人员援助对象包括：残疾人员、女性4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人员、城镇零就业家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登记失业人员、登记失业连续12个月以上人员、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新被征地农民。
（三）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四）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和不良影响；
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烈士、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和警务辅助人员配偶、子女，退役军人，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救援人员，见义勇为人员等。
四、招聘方法及程序
（一）报名和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25年6月10日--2025年6月20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
2.报名地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六库街道驼峰路21号﹝泸水市公安局政工室（四楼409室）﹞，联系电话：苏警官 13988630318。
3.报名方式和要求：应聘人员到场并持本人居民户口簿、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及残疾人证（残疾人提供）等有效证件原件和相关证明材料报名；同时，需提供以上材料复印件1份和个人近期免冠一寸照片2张。
（二）公示
根据政治审核和面试结果，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并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办理聘用及相关手续。
五、聘用和管理
使用和管理签订《劳动合同》。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实行三年一签，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者予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后，按照公益性岗位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在劳动合同期内因特殊原因需要离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泸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有关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六、工资待遇
（一）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工资由泸水市公安局发放的工资和泸水市人社局发放的公益性岗位就业补贴共同组成。签订劳动合同后，单位依法为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二）聘用后享受公益性岗位人员所缴纳的各项保险等待遇，个人部分由个人交纳。
七、招聘监督
本次招聘全程由泸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复审、监督。





泸水市公安局
2025年6月9日
